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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构
建起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治
理体系，通过建立完善严重违法失
信超限超载运输黑名单及联合惩
戒机制，加强信用成本控制和事中
事后引导， 倒逼市场主体规范经
营，公路超限超载率明显下降。

信用做“戒尺”
联合惩戒显威力

因企业所属的一辆货车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 3 次， 河南金水电缆集
团有限公司 2018 年被纳入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招投标几亿元的项目
合同受到直接影响。 企业招投标负
责人李某表示， 失信成本实在太高
了。

“违法超限超载的罚款我们不
怕，3 次一共才罚 1500 元。 但是一
旦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企业
发展都要受影响。 以后必须加强运
输管理，再也不敢超限超载了。 ”李
某说。

早在 2017 年 3 月，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就印发通知， 将货运车辆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 次、 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超
限运输行政许可等 10 种情形列入
严重违法失信超限运输当事人名
单， 并界定了严重失信行为和相关

责任主体。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省工商局
等 38 个部门对严重违法失信超限
超载运输车辆相关责任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26 项具体措施包括限制
参与政府采购、纳入重点安全生产
监管对象、 限制部分高消费行为
等，涉及企业生产经营乃至企业负
责人的日常生活。

“以往交管部门治理超限超载
主要通过行政处罚， 被查到才会
被罚，一次违法只罚一次，企业难
免会权衡利益，存在侥幸心理。 ”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主
任科员汪成银表示，信用监管、联
合惩戒创新了治理手段 ， 有效打
开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局面。

信息透明化
失信难再“躲猫猫”

去年 9 月， 河南省编制印发
《河南省交通运输信用信息目录
（2018 版）》。 目录涵盖公路水路建
设市场和运输市场从业企业的基
本信息、业务信息、行政执法信息、
信用评价信息等，着力实现行业重
点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全覆盖。

“完善的信用档案是确保信用
治超发挥实效的基础。 ”河南省交

通运输厅执法监督局局长张诚介
绍，在原有河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的基
础上，该厅还着力建设了运输行业
信用信息系统协同共享平台。

记者登录“信用交通·河南”网
站发现， 这个省运输行业信用的工
作动态、奖惩信息、行政许可和行政
处罚信息“双公示” 等情况一目了
然。 据了解，该网站信息已与交通运
输部“信用交通”网站实现对接，并
可同步推送至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

截至目前，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累计收录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信息均突破 13 万条， 先后分 9 批
向交通运输部报送严重违法失信超
限超载运输当事人信息 342 条，涉
及 13 家道路运输企业、81 名道路
运输从业人员、248 台货运车辆。

“部、省、市、站‘四级联网’建
设，特别是信息抄告处理工作的强
力推进，不仅提高了交管部门的执
法效能，也实现了阳光执法，使得
违法失信行为难再‘躲猫猫’。 ”张
诚说。

引领“风向标”
进一步规范市场

数据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河

南省高速公路货车平均超限超载
率为 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6
个百分点， 环比降低 0.8 个百分
点，降幅位居全国前列，货车严重
超限超载得到有效遏制，治超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汪成银看来，治超不是交通
部门一家的责任， 而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 。 信用监管搭建起了各职
能部门齐抓共管的信息平台 ，有
效提升了治超整体效果。

“不仅要有惩戒， 还要有奖
励。 ”汪成银表示，加大对守信者的
激励措施， 引导运输企业遵守法
律、公平竞争，规范运输市场秩序，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超限超载的
恶性循环。

据了解 ， 在河南工程建设领
域，信用评价为 AA 级或连续 3 年
A 级的运输企业目前可享受增加
信用分、增加中标机会 、中标后享
受降低履约担保等激励措施。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加强信息互联互通，推
动信用信息应用，做好联合奖惩工
作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例如试点
推进车辆“绿色通道 ”信用体系建
设，对信用良好的“绿色通道”车辆
实施抽检、快速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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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
悉，天津市日前全面启用高速公路入
口不停车称重检测系统，所有高速公
路收费站入口对货运车辆实施称重
检测，违法超限超载货车将被禁止驶
入高速公路，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
施行政处罚和失信联合惩戒。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设施管理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高速公路“入口治
超”是通过合理布设入口称重检测
设施，以安装标志标识、设置电子
抓拍等措施，施行检测数据和收费
站入口发卡系统联动管理， 实现

“货车必检、超限禁入”，达到了禁
止违法超限超载货车驶入高速公
路，进而实现高速公路货车“零超
重”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市
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
方案》和全市“撤站”工作方案，于 10
月底前完成了 117 座收费站 158 条
入口车道不停车称重检测系统建
设，近期已陆续通过检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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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大对货运车辆违法超
限超载行为的整治力度， 上海将从 12
月 5 日起全面启动高速公路入口称重
检测， 违法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将无法
驶入高速公路。 上海公安交警、交通执
法和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同步联合开
展高速公路入口治超专项整治行动。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表示，目
前上海已完成所有高速公路收费站入
口称重设备的安装工作， 货运车辆驶
入高速公路前均要进行称重检测。 经
称重系统检测为超限超载的货运车
辆，将被拒绝驶入高速公路。

上海公安交警和交通执法部门表
示，为配合相关工作，还将从 12月 5日
起，会同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开展高速公
路入口治超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整治期
间，执法部门将联合执法，遵循“货车必
检，超限禁入，违法必究，依法执法”原
则，对驶入高速公路入口处的违法超限
超载货运车辆进行严厉查处。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提醒广大
运输企业和货运车辆驾驶员， 自觉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拒绝超限超载，共同
维护交通出行环境的安全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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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用监管推进超限超载治理

高速公路全面启动入口
称重拒绝超载

全面启动
高速公路“入口治超”

超限超载治理
包括我省在内这些地方是这么做的
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严重危害公路桥梁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各地交管部门整治的重点，也是难点。
由于违法成本低，驾驶员“越超运价越低，运价越低越超”，形成市场恶性循环。 近年来，包括我省在内各地交管部门对超限超载采取了各种措施。

河南

天津 上海

昨天上午，我省高速公路货车通
行费计费方式调整听证会在长春召
开。 会议由省发改委组织，来自全省
各地消费者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经营单位代表、相关
部门及社会组织代表共 25 人组成听
证会参加人。 会上，各参加人对我省
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
听证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总体上同意定价方案。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深
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要求，根据相关
文件精神，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统一将货车计重收费方式调整为按
车（轴）型收费。 省发改委会同省交
通运输厅在充分考虑广大货运经营
者的切身利益、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
本、运营成本、车辆通行实际以及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重新
核定了我省高速公路货车车（轴）型
收费标准。

本次计费方式调整，按照《收费
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JT/T�
489—2019）要求，拟将货车分为六
类 ， 一类为 2 轴货车， 车长小于
6000mm 且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4500kg， 收费标准为 0.45 元 / 公
里； 二类为 2 轴货车， 车长不小于
6000mm 或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小于
4500kg， 收费标准为 1.00 元 / 公
里； 三类为 3 轴货车， 收费标准为
1.50 元 / 公里；四类为 4 轴货车，收
费标准为 1.70 元 / 公里； 五类为 5
轴货车，收费标准为 2.09 元 / 公里；
六类为 6 轴货车， 收费标准为 2.25
元 / 公里。 专项作业车依据《收费公
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JT∕T�
489－2019）规定，专项作业车通行
费按车（轴）型分类与货车执行同一

收费标准。对于经批准的大件运输车
辆，总质量未超过该车（轴）型超限认
定标准的大件运输车辆，按车型收费
标准计算。对合法持证的六轴以上大
件运输车辆设定收费系数，以六轴货
车收费系数（5） 为基础， 每增加一
轴，系数增加 0.8 的方法确定收费标
准。

此外， 我省将于今年 12 月 16
日起，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全面实行
高速公路入口货运车辆称重检测，非
法超载车辆将禁止通行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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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6日起全面实行高速公路入口货运车辆称重检测


